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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中税协四届二次理事会通过了中税协秘书处提交的

《注册税务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修订稿（以下简称新《办

法》）。与老《办法》相比，新《办法》扩大了继续教育的

适用对象，明确了各类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时限，强调注册

税务师必须具备较高的执业水平，继续教育应当贯穿于注册

税务师的整个执业生涯。 百考试题论坛百考试题论坛采集者

退散来源：www.100test.com来源：www.examda.com 据了解，

《注册税务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是2008年1月中税协三届四

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一年多来，经中税协会长专题会

和中税协教育培训委员会几次讨论，决定对部分内容进行修

订。根据新《办法》，执业的注册税务师和非执业的注册税

务师都应该参加继续教育，新成立的事务所的所长、副所长

及高管人员必须参加由中税协组织的专门培训或轮训。执业

人员接受的继续教育培训分为脱产和非脱产两种形式，每年

接受继续教育培训的时间累计不得少于72学时。其中，中税

协负责对所长培训每年不少于2000个人天，对执业骨干人员

培训每年不少于6000个人天；地方税协对执业注册税务师培

训每人每年不少于3天，全国总计不少于75000个人天（含视

频）。 为了加大继续教育培训的力度和增强继续教育的实效

性，新《办法》删掉了老《办法》中“培训班需要收费的项

目，应贯彻减轻负担、合理收费的原则，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的规定，修订为“培训班所需要的教材费、教室场地费和



教师讲课费应在会费中支付，不得以各种名义向学员收取”

。同时，新《办法》强调，注册税务师无故未按要求完成继

续教育任务，或继续教育记录不实，地方协会将向该会员下

发警告通知，并记录在案，要求其在下一年度补足上一年度

规定的继续教育课时。 中税协有关负责人介绍，一年来，中

税协认真落实教育培训计划，加强继续教育培训工作，促进

注税行业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2008年中税协直接举办各种

专题培训班5期，参加学习人员达1315人；组织21856人参加了

网上培训，13772人通过了培训考试。同时，中税协还对1000

余名准备参加注册税务师资格考试的人员进行了考前培训。 

今后，中税协将认真组织好分类培训和专题培训工作，做好

培训需求的调查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有计划有

系统地做好行业领军人物、事务所业务骨干、新任所长等分

类培训和其他专题培训工作。同时，中税协还将加强对地方

协会和税务师事务所培训工作的指导和检查，促进行业继续

教育水平、队伍素质和执业能力的不断提高。 编辑特别推荐

： 2009年全国注册税务师考试查分 2009年全国注册税务师考

试考后答案交流区 2010年注册税务师考前网上辅导全面招生 

注册税务师考试税法复习技巧篇 注册税务师考试答题技巧全

面梳理知识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